
1 

 

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民年金法 (以下簡稱本法)自九十六年八月八日制定公布，並自九

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迄今歷經十一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

百零九年六月三日。本法立法之初，為整併各種福利津貼，且考量國民年

金保險(以下簡稱國保)之被保險人多屬無固定收入之未就業民眾，爰提

供最低給付之基本保障，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故定有相關排富規定。鑒

於現行國民年金給付最低保障之基本數額偏低，且調整幅度有限，難以即

時反映物價波動；雖定有每四年調整機制，仍不足保障參加國保民眾之基

本生活所需。又國保開辦迄今十七年，排富基準未曾調整，與當前經濟環

境及民眾資產水準顯有落差，考量當前薪資所得提高及不動產漲幅等因

素，有併同調整排富規範之必要。又現行以被保險人配偶未依限代繳保險

費處以罰鍰之手段保障被保險人經濟安全，衍生懲罰婚姻之爭議，亦應納

入檢討。綜上，為因應物價調漲，更貼近當前生活成本，落實政府照顧參

加國保民眾之政策意旨，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 刪除強制被保險人配偶代繳保險費及其罰責規定。（修正條文第十

五條及第五十條） 

二、 修正排富基準，並參照每四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及公告土地現

值調幅建立定期調整機制。(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三、 調高各項給付之基本數額；增訂定期調整屆滿二年後之期中檢討機

制及請領條件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之一) 

四、 增訂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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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無力一次繳納保

險費及利息之被保險人，得

向保險人申請分期或延期

繳納；其申請條件、審核程

序、分期或延期繳納期限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保險人擬訂，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發布。 

本保險之保險費及其

利息，於被保險人及其配偶

間，互負連帶繳納之義務。 

 

第十五條  無力一次繳納保

險費及利息之被保險人，得

向保險人申請分期或延期

繳納；其申請條件、審核程

序、分期或延期繳納期限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保險人擬訂，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發布。 

本保險之保險費及其

利息，於被保險人及其配偶

間，互負連帶繳納之義務，

並由保險人於被保險人未

依規定繳納時，以書面限期

命其配偶繳納。 

 

一、 國民年金保險開辦迄今

已屆滿十七年，時空環

境多所變遷，鑒於近年

來女性勞動參與率穩定

成長，本法處罰被保險

人未代繳保險費之配偶

規定屢受外界關切，認

以罰鍰手段保障被保險

人經濟安全，引發懲罰

婚姻之爭議，且有違民

法夫妻財產之分離原

則。 

二、 當前婚姻關係與家庭型

態已趨向多元，實務上

亦發生配偶間已分居多

時或早已協議離婚，但

其配偶仍須負擔婚姻存

續期間之保險費繳納義

務，引發爭議。 

三、 綜上，為解決上開爭議，

兼顧本法保障家務勞動

者老年經濟安全之立法

原意，並鼓勵被保險人

配偶代為繳納保險費，

爰保留第二項前段文

字，刪除後段所列命被

保險人配偶代為繳納保

險費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  本法施行時年

滿六十五歲國民，在國內設

有戶籍，且於最近三年內每

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而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視同本法被保險人，得請領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每人每

月新臺幣三千元至死亡為

第三十一條  本法施行時年

滿六十五歲國民，在國內

設有戶籍，且於最近三年

內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

三日，而無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視同本法被保險

人，得請領老年基本保證

年金，每人每月新臺幣三

一、鑒於國內民生物價波動水

準偏低，然不動產價值確

有相當漲幅，而排富規定

迄未調整，爰配合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排富基準，修

正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

款、第二項第二款，並增

訂第三項，使排富規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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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適用本章第三節至第

五節有關保險給付之規定，

亦不受第二章被保險人及

保險效力及第三章保險費

規定之限制： 

一、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

安置。 

二、領取軍人退休俸（終身

生活補助費）、政務人

員、公教人員、公營事

業人員月退休（職）金

或一次退休（職、伍）

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軍人、政務人員、公

教人員、公營事業人

員領取一次退休

（職、伍）金且未辦

理政府優惠存款者，

未領取公教人員保

險養老給付或軍人

保險退伍給付，或所

領取公教人員保險

養老給付、軍人保險

退伍給付之總額，自

年滿六十五歲當月

起以新臺幣三千元

按月累計達原領取

總額。 

（二）原住民領取一次退休

（職、伍）金。 

三、領取社會福利津貼。 

四、財稅機關提供保險人

公告年度之個人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

合計新臺幣六十萬元

以上。 

五、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

千元至死亡為止，不適用

本章第三節至第五節有關

保險給付之規定，亦不受

第二章被保險人及保險效

力及第三章保險費規定之

限制： 

一、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

置。 

二、領取軍人退休俸（終身

生活補助費）、政務人

員、公教人員、公營事

業人員月退休（職）金

或一次退休（職、伍）

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軍人、政務人員、公

教人員、公營事業

人員領取一次退休

（職、伍）金且未辦

理政府優惠存款

者，未領取公教人

員保險養老給付或

軍人保險退伍給

付，或所領取公教

人員保險養老給

付、軍人保險退伍

給付之總額，自年

滿六十五歲當月起

以新臺幣三千元按

月累計達原領取總

額。 

（二）原住民領取一次退

休（職、伍）金。 

三、領取社會福利津貼。 

四、財稅機關提供保險人

公告年度之個人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總額合計新臺幣五

以適時反映經濟社會發

展現況；現行條文第三項

與第四項則移列為第四

項及第五項，內容未修

正。 

二、考量修正請領老年基本保

證年金之排富基準所需

經費係由公務預算支應，

為兼顧政府財政負擔，爰

不溯及既往補發；並配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需

資訊系統作業時程，另於

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定

明由行政院另定施行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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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價值合計新臺幣一

千零二十五萬元以

上。 

六、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

拘禁。 

前項第五款土地之價

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房屋之價值，以評定標準價

格計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扣除之： 

一、土地之部分或全部被

依法編為公共設施保

留地，且因政府財務

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地

主之因素而尚未徵收

及補償者。 

二、屬個人所有之唯一且

實際居住之房屋，及

該房屋座落之土地。 

三、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

住民保留地。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個

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

額與第五款個人所有之土

地及房屋價值，由中央主管

機關併同第五十四條之一

第一項後段規定，依下列方

式調整後公告之： 

一、 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總額：參照中央

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

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

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

率。但成長率為零或

負數時，不予調整。 

二、 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

價值：參照中央地政

十萬元以上。 

五、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

價值合計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 

六、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

拘禁。 

前項第五款土地之價

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房屋之價值，以評定標準價

格計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扣除之： 

一、土地之部分或全部被依

法編為公共設施保留

地，且因政府財務或其

他不可歸責於地主之

因素而尚未徵收及補

償者。 

二、屬個人所有之唯一房屋

且實際居住者。但其土

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

定標準價格合計得扣

除額度以新臺幣四百

萬元為限。 

三、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

民保留地。 

於本條中華民國一百

年六月十三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一目規定累計已達原領取

總額者，不予補發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起，原已領取老年

基本保證年金者，於各地方

政府調整土地公告現值後，

仍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及第六款規定，且

其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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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發布之全國前一

年公告土地現值較前

次調整之前一年公告

土地現值調幅，以該

調幅所計算個人所有

土地及房屋價值之增

加數額乘以一點五倍

後調整之。但調幅為

零或負數時，不予調

整。 

於本條中華民國一百

年六月十三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一目規定累計已達原領取

總額者，不予補發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起，原已領取老年

基本保證年金者，於各地方

政府調整土地公告現值後，

仍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及第六款規定，且

其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

未新增時，不受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之限制。身心障礙基

本保證年金及第五十三條

所定原住民給付，亦同。 

未新增時，不受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之限制。身心障礙基

本保證年金及第五十三條

所定原住民給付，亦同。 

第五十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

正當行為領取保險給付者，

除應予追回外，並按其領取

之保險給付處以二倍罰鍰。 

 

第五十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

正當行為領取保險給付者，

除應予追回外，並按其領取

之保險給付處以二倍罰鍰。 

應負連帶繳納義務之

被保險人配偶非有正當理

由未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繳納保險費及其利息，經

保險人以書面限期命其繳

納屆期仍未繳納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

一、現行第二項之立法目的係

為促使被保險人配偶為

弱勢被保險人繳納保險

費，以保障其老年基本經

濟安全，並於第三項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第二

項所定正當理由範圍明

列免除罰鍰之情形。 

二、審酌本法對於未繳納保險

費及利息之被保險人係

採柔性勸導政策並無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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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鍰。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之

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責之規定，但對其無正當

理由未代為為配偶繳費

卻處以罰鍰，有失衡平。 

三、參照司法院釋字第六九四

號及第六九六號解釋理

由書有關憲法第七條係

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

之實質平等，不得恣意為

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以及如因婚姻關係之有

無而為稅捐負擔之差別

待遇，形同對婚姻之懲

罰，而有違憲法保障婚姻

與家庭制度之本旨之意

旨，爰配合修正條文第十

五條第二項，併同刪除第

二項裁處罰鍰及第三項

正當理由範圍之規定。 

第五十四條之一  自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本法所定老

年年金給付加計金額、老年

基本保證年金、第三十條第

二項第三款第二目及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

目按月累計金額、第四十二

條第二項與第四項及第五

十三條所定金額，調整為新

臺幣五千元，身心障礙年金

給付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

基本保證年金之金額，調整

為新臺幣六千七百十五元；

其後每四年調整一次，由中

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

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

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

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

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率

第五十四條之一  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

本法所定老年年金給付加

計金額、老年基本保證年

金、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與第

四項及第五十三條所定金

額，調整為新臺幣三千五百

元，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基本

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

年金之金額，調整為新臺幣

四千七百元；其後每四年調

整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參

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

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

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

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

之，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

時，不予調整。 

一、近年物價持續上漲，本條

就最低給付之保障金額

雖定有每四年定期調整

機制，但因為基本數額偏

低，難以及時反映物價波

動以支應基本生活所需，

爰修正現行條文前段所

定金額及酌修文字，並列

為第一項。 

二、增訂第二項，於四年調整

期間，另建立每二年之檢

討機制，倘消費者物價指

數成長率達百分之三，隨

即調整以因應通貨膨脹

之影響。 

三、又國民年金旨為照顧經濟

弱勢民眾之基本生活，爰

無最低納保年資之限制，

凡符合各項年金請領資

格者，不論是否於國內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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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依

前項規定調整屆滿二年後

檢討一次，於中央主計機關

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

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

達百分之三時，應即時公告

調整，不受前項四年之限

制。 

符合下列規定者，始

依前二項所定基本數額調

整。但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符

合請領資格者，不適用之： 

一、在國內設有戶籍。 

二、最近三年內每年居住

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

日。 

有戶籍或長期旅居國外，

均得請領之。但考量調高

基本數額所需經費係由

公務預算支應，為符合公

平原則，爰增訂第三項，

符合請領條件者，始得請

領調整後之基本數額。修

法前已請領者，如不符合

請領條件，僅得請領修法

前之金額(目前分別為新

臺幣四千零四十九元及

五千四百三十七元)；修

法後始申請者，則須符合

原給付請領資格及第三

項請領條件，始得請領調

整後金額(即新臺幣五千

元及六千七百十五元)，

如不符合第三項規定，僅

得請領修法前之金額。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十月一日起施

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

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百年

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

第七條第二款、第三款及第

三十條第二項第三款，自九

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第六

條第四款、第十三條第一項

及第三項，及○年○月○日

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定之。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十月一日起施

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

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三日修

正之第七條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款，

自九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

第六條第四款、第十三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者

外，自公布日施行。 

一、 本次修正條文涉及各項

給付之發放額度及排富

規定等變動，另考量所

需經費尚須經立法院審

議通過，並為配合資訊

系統調整及行政作業籌

備需要，爰修正第二項

定明本次修正條文由行

政院另定施行日期。又

鑒於法律案之修正公布

日期較利於一般民眾查

閱，爰併將原定三讀日

期修正為總統公布日

期。 

二、 第一項未修正。 

 


